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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

不开快递和外卖服务， 在给我

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快递和外

卖小哥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

有位外卖小哥就向我抱

怨， 某日送餐他是按时准确送

达的， 却遭到客户投诉说食品

少了， 被平台罚款 50 元。

每月他们外卖员都有 “运

单欺诈处罚”， 一个月大概 20

多张罚单。

为什么有欺诈罚单， 平台

从来没解释， 快递员也申诉不

了， 只能被扣钱。 快递员一直

跟互联网平台沟通 ， 但是无

果。

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的服

务涉及千家万户， 行业从业人

员庞大， 相应的纠纷处理也应

受到重视。

现阶段， 互联网平台与快

递员的法律关系多种多样。 有

的是平台直接雇用形成的标准

劳动关系 ， 有的是双方签订

《合作协议》 而约定的 “合作

关系”， 有的是平台外包给第

三方公司、 由第三方公司提供

配送服务。

实务中， 双方建立标准劳

动关系的情形极少， 绝大多数

是 “合作关系” 或第三方外包

关系。

法院的司法实务中， 对双

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也采取相

当谨慎的态度。

主流观点倾向认为， 无论

是从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看

待， 还是从促进新经济发展的

角度出发， 对确认互联网平台

公司与所聘用个人之间构成劳

动关系应当慎重。

因此， 处理快递员与平台

之间的争议主要依据双方签订

的 《合作协议》。

根据我审阅过的 《合作协

议》， 双方对 “罚款” 和 “运

单欺诈处罚” 的约定通常是原

则性的， 不会像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那样非常具体。

比如某 《合作协议 》 约

定： “如乙方 （快递员） 充当

用户或伙同不良用户通过下假

单、 毁损货物等恶意手段， 非

法牟取公司补贴、 奖励或保价

赔偿等， 一经发现立即冻结乙

方的系统账户， 乙方应立即返

还其或用户从甲方获得的补

贴、 奖励或保价赔偿等， 并应

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

失。”

但实务中 ， 对于 “下假

单、 毁损货物等恶意手段” 的

认定难度非常高。

互联网平台利用 “罚款”

和 “运单欺诈处罚” 的方式对

快递员进行经济处罚， 需要充

分的依据， 并保持快递员申诉

的渠道。

互联网平台仅仅依据客户

投诉， 甚至主观确定 “运单欺

诈处罚 ” 的做法过于简单粗

暴。

作为快递员来说， 如果遭

遇 “罚款 ” 和 “运单欺诈处

罚 ”， 在申诉受阻的情况下 ，

可以积极与用户协商， 取得用

户的谅解， 取消投诉。

如果长期工作积累了很多

“运单欺诈处罚”， 可以与其他

快递员联合起来与平台协商，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可以根

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提起 “共同诉讼”， 以此降低

诉讼成本。

诉讼中 ， 互联网平台对

“罚款 ” 和 “运单欺诈处罚 ”

承担的举证责任较大， 如果举

证不力 ， 就要承担败诉的风

险。

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

过程中 ， 难免出现各种新问

题， 有关各方还是需要积极协

商 ， 完善服务平台 ， 形成合

力， 实现共赢。

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纠纷的处理

在互联网经济

蓬勃发展的过程

中， 难免出现各种
新问题， 有关各方

还是需要积极协
商 ， 完善服务平

台， 形成合力， 实

现共赢。

“有过错就有责任， 无过

错则无责任”。 法律明确规定了

行为人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什么是

过错、 如何认定过错， 法律上

并没有明确规定， 需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在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多人的行为相结合而

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行为人有

没有过错以及过错大小， 对责

任的承担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央视 “今日说法” 节目近日播

出的 “三元钱引发的官司”， 就

讲了一个由三方过错造成的侵

权损害纠纷， 虽然三方当事人

都不认为自己有过错， 但最终

法院确认是他们各自的过错导

致了损害发生， 进而判决他们

都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在江苏省涟水县农村， 每年农

历腊月要过春节的时候， 家家

户户都要自己亲手做豆腐， 以

取 “都富” “多福” 的美好寓

意。

2020 年腊月 ， 年近 70 岁

的唐大爷和朱大妈一家也像往

年一样自己做豆腐， 唐大爷在

邻村朱丽萍 （女， 60 多岁） 的

杂货摊上花 3 元钱买了点豆腐

用的 “卤膏” （氯化钠）， 因为

以前唐大爷也是在这个杂货摊

上买 “卤膏”。

这天唐大爷有事外出， 朱

大妈一人在家做豆腐， 她按制

作流程最后将用水稀释过的

“卤膏” 放进豆浆， 但过了一段

时间， 没有像往常一样凝固成

豆腐。

朱大妈感到有些蹊跷， 就

用手蘸着被稀释的 “卤膏” 水

想尝一下， 这一滴 “卤膏” 水

咽到嗓子里， 顿时感到烧得难

受。 她到县医院就诊， 医生认

为就算吞咽了一点卤膏水也不

会造成多大损害， 嗓子发炎几

天就会好的。

唐大爷找到卖 “卤膏” 的

朱丽萍反映情况， 也有其他购

买其 “卤膏” 的客户反映不能

点成豆腐的情况， 朱丽萍都返

还了 “卤膏” 钱， 也赔偿了购

买者不能做成豆腐损失的豆子

钱。

然后， 朱丽萍找到她进货

的上家冯老板， 这才弄清楚是

冯老板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弄错

了， 将一袋 “烧碱” （80 元一

袋， 25 公斤） 当作了 “卤膏”，

并以 “卤膏” 的价格按每袋 40

元 （25 公斤） 卖给了朱丽萍。

进货时， 朱丽萍虽然看出和

往常进货的 “卤膏” 外包装不一

样 （外包装上标注有 “氢氧化钠”

字样）， 但由于她不识字， 认为厂

家更换了外包装也是常有的情况，

也就没有任何怀疑， 拿回去后就

当作 “卤膏” 进行零售。

朱大妈此后到南京的大医院

进行治疗， 经诊断嗓子被烧碱烧

伤且很严重， 进行了食管支架植

入手术， 花费了 9 万余元， 此后

还需继续治疗。

朱大妈找到冯老板和朱丽萍

协商赔偿问题， 他们都认为自己

没有责任。 经鉴定， 朱大妈所受

伤害构成五级伤残。 于是， 朱大

妈起诉到涟水县人民法院， 请求

被告冯老板和朱丽萍赔偿医疗费

等共计 50 余万元。

对于这起损害， 三方都认为

自己并无过错。

冯老板辩解， 其外包装上明

明写的是 “烧碱 ”， “烧碱 ” 和

“卤膏” 的差别仔细看也是可以看

出来的， 且 “卤膏” 闻起来有刺

鼻的气味， 而 “烧碱” 没有。 此

外， 受害人并不是从他这里购买

的， 要赔偿也是朱丽萍的问题。

朱丽萍辩解， 自己不认识字，

冯老板既然说是 “卤膏”， 她就当

作 “卤膏” 卖了， 自己也不该承

担责任。

而原告则认为， 既然买来的

是 “卤膏”， 她就当 “卤膏” 来使

用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 冯老板错

将 “烧碱” 当作 “卤膏” 销售给

朱丽萍， 朱丽萍没有发现错误又

继续将 “烧碱” 当作 “卤膏” 进

行零售 ， 作为销售者都有过错 。

但由于 “卤膏” 并不属食品， 原

告入口品尝并咽下， 其本人也是

有过错的。

最终法院确定了冯老板、 朱

丽萍和原告本人的过错比例为 4:

3:3， 判决相关赔偿由冯老板承担

20 余万元， 朱丽萍承担 15 万余

元， 其余损失由原告本人承担。

本案的主审法官在节目中感

慨到， 本案不在于案情复杂， 而

在于被告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判断行

为的过错并不完全基于自己的认

识能力， 在做某件事之前， 就应

当以做这件事的客观标准来要求

自己， 而不能因为自己文化水平

低甚至不认识字等理由推卸责任。

要知道， 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你

有还是没有过错， 最终不是以你

自己的认识能力或者认识水平为

标准的。

一起三元钱引发的官司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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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行为的过

错并不完全基于自

己的认识能力， 在
做某件事之前， 就

应当以做这件事的
客观标准来要求自

己， 而不能因为自

己文化水平低甚至
不认识字等理由推

卸责任。

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

护因工受伤的劳动者， 使因工

受伤的劳动者得到及时补偿，

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的前提下， 大部分工伤保险的

待遇都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

的。

基于此， 部分劳动者动起

了骗取工伤保险的歪脑筋， 或

是企图不劳而获或是转嫁损失

获取不当利益。

我们认为， 对于这种工伤

骗保现象应引起重视。

我们在办案中曾碰到这样

的案例： 某公司的保安在晚上

上班时擅自外出， 回来时在没

有监控的地方制造了值勤时从

楼梯上摔下来的假象， 而后申

请工伤认定。

幸亏用人单位是一家比较

顶真的公司， 公司仔细查看了

该员工离开公司和进入公司的

监控视频， 发现该员工出去时

好好的， 回来时却一瘸一拐，

显然该员工是在离岗时受的

伤。

由于公司的强力抗辩， 该

员工才没有被认定为工伤。

更有甚者， 据媒体报道，

某些劳动者甚至在公司没有监

控的地方自残制造工伤假象，

而后要求用人单位或自行申请

工伤， 以期通过这种不劳而获

的方式获得工伤赔偿。

正是由于在用人单位缴纳

工伤保险的前提下， 工伤保险

的赔偿绝大部分是由工伤保险

基金承担。 部分用人单位对于

劳动者因受伤申请工伤抱着无

所谓的态度， 也没有进行认真

审查。

对于工伤认定部门来说，

认定工伤用人单位没意见， 从

保护劳动者利益出发， 一般也

就不需要进行深入调查， 也就

比较轻易认定工伤。 而企图骗

取工伤基金的劳动者正是利用

这个漏洞、 这种心理骗取工伤

保险基金。

我们认为工伤保险基金不

仅涉及劳动者利益， 也涉及用

人单位和国家的利益， 不能使

工伤保险基金无谓地流失。

工伤认定部门应对工伤骗

保现象引起重视， 对受伤人员

的受伤时间、 地点、 因果关系

进行认真仔细地认定。 既要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也要防止

个别不良劳动者利用保护劳动

者利益的心理骗取工伤保险基

金。

工伤骗保现象应引起重视

工伤认定部门

应对工伤骗保现象

引起重视， 对受伤
人员的受伤时间 、

地点、 因果关系进

行认真仔细地认

定。 既要保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 也要

防止个别不良劳动

者利用保护劳动者

利益的心理骗取工
伤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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